现场踏勘管理须知

为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到现场踏勘，特制订本须知，各意向受让方须经过相关许可，并服从转让方现场人员(以下简称：组织方)的指挥与安排，遵守以下现场踏勘纪律：
1、项目标的接受现场踏勘时间为本项目挂牌披露信息期间。
2、意向受让方或其授权代表人提出申请及现场踏勘时，需提交踏勘申请表(附件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2)、现场踏勘确认书(附件3)等资料。
3、经资质审核符合条件的受让方，需要进厂看货必须提前一天到转让方进行安全培训及考试。踏勘时须遵守现场要求，按照现场指导人员安排的时间、地点和顺序进行踏勘。 严禁携带烟火进入厂区。 按要求穿戴劳保用品（自备劳保防护用品）。 进入装置现场必须关闭通讯设备。
4、意向受让方踏勘现场时，若有拍摄需求，必须经组织方同意。未经批准私自拍摄的，组织方有权删除拍摄内容；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意向受让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意向受让方必须遵守分配的踏勘时间，并在安排的时间内前往踏勘。
6、踏勘完毕后，意向受让方须签署《现场踏勘确认书》。
7、意向受让方经现场踏勘并递交受让申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 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受让方后，未签订交易合同之前，组织方不再接受意向受让方提出的踏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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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踏勘申请表


	项目名称
	广东省茂名市茂名石化化工分部1号苯乙烯装置拆除及处置项目

	踏勘单位名称
	

	踏勘参加人员 
 (注明身份证号)
	

	踏勘联系人、电话
	

	盖章签字
	意向受让方(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注：意向受让方申请现场踏勘前，须预先了解本项目公告，并承诺自觉遵守该管理办法。凡提出本项目现场踏勘申请的意向受让方，均视为同意并遵守该管理规定。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是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身份证号                       ，作为我公司的授权代表，参加广东省茂名市茂名石化化工分部1号苯乙烯装置拆除及处置项目 踏勘活动，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被委托人签署的一切文件，我 公司均予以认可。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
现场踏勘确认书

我公司于2025年  月  日，对广东省茂名市茂名石化化工分部1号苯乙烯装置拆除及处置项目进行了实地踏勘。我公司对转让方挂牌处置的实物资产现场情况都进行过充分了解和确认。我方已仔细阅读并充分了解全部披露信息及公示附件，完全了解成交后须签署的合同及各项协议条款内容，我公司认可本次交易的资产以现场可见实物为准，按现状转让。交易标的评估报告仅供参考，交易合同不因交易标的质量、用途、数量、面积和现状（包括物理现状及产权现状等现状）等误差而变更、解除或终止，转让价款不因交易标的质量、用途、数量、面积和现状（包括物理现状及产权现状等）等误差作调整。完全认可所有拆除、清运作业的要求、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责任与风险(包括受让后进行拆除作业的环境和安全风险)。我方若成为受让方后不得以不了解上述等各方面的问题为由退还标的物或拒签文书及拒付价款，否则视为违约。
《现场踏勘确认书》一式两份。意向受让方携带原件赴现场踏勘，踏勘后由转让方统一发送至交易机构。 
意向受让方（踏勘人）：              
                       
法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转让方：
(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 年、月  日

